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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研究生學位論文專業符合及品質保證檢核作業要點 

110 年 7 月 19 日 109 學年度第 7 次所務會議通過，110 年 9 月 16 日 110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

通過，110 年 12 月 8 日 110 學年度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110 年 12 月 17 日發布 

一、國立高雄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 統計學研究所 (以下簡稱本所) 為檢核研究

生學位論文符合專業並確保品質，依據「國立高雄大學研究生學位論文專業

符合及品質保證檢核作業要點」訂定本要點。 

二、為督導本所研究生學位論文符合學術倫理及強化品質，研究生提送之學位論

文須通過以下機制與檢核內容： 

（一）學術倫理教育課程： 

1. 研究生於入學第一學期結束前至少修習完成六小時本課程。 

2. 課程實施方式如下： 

(1) 研究生透過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心網站自行觀看課程，

並通過總測驗取得修課證明。 

(2) 研究生若已修過「學術倫理教育」相關課程，應於入學當學

期出具修課證明申請免修，經審核通過後，免修習本課程。 

（二）研究生提送論文流程與機制： 

1. 研究生於申請學位考試前，檢核該學期已修滿應修課程及學分。 

2. 研究生應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規定期限辦理各項申請及考

試作業。 

3. 研究生應完成二階段論文原創性比對系統之檢核。研究生應於進

行學位論文口試一星期前，提送口試論文全文比對結果，供指導

教授與口試委員審閱。並於提交畢業論文時，提送畢業論文全文

之比對結果，經指導教授同意，始可辦理離校。辦理離校時，需

繳交畢業論文全文比對結果供本所存查。 

（三）檢視學位論文是否與專業領域相符機制： 

1. 遴聘口試委員時，應依學位授予法第 8 及第 10 條規定辦理。 

2. 研究生修習必修課程「書報討論(二)」時，於期末進行學位論文現

有成果之口頭報告，透過全體教師與學生之提問，以檢視學位論

文是否與專業領域相符。 

（四）研究生學位論文品保之課責機制： 

1. 研究生學位論文有專業領域不符或違反學術倫理時，指導教授應

負相應責任，並依本校學術倫理案件審議辦法辦理。 

2. 如研究生學位論文有專業領域不符或違反學術倫理時，本所應於

所務會議檢討並研議改進品保機制。 

（五）針對國家圖書館學位論文延後公開或不予公開有審核機制： 

1. 研究生學位論文以公開為原則，不公開為例外。 

2. 研究生學位論文如為延後公開或不公開，須於學位論文考試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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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繳交延後公開或不公開原因之文件，經所務會議審核通過，始

得進行學位論文考試。 

三、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並經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自發布日施行。 


